中共敖汉旗委党校总支部委员会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十六届旗委第十轮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
    
根据十六届旗委第十轮巡察工作统一部署，2025年6月12日至8月22日，旗委第四巡察组对旗委党校开展了常规巡察。10月21日，旗委第四巡察组向旗委党校党总支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。
一、旗委党校党总支及主要负责人组织落实情况
（一）党总支履行主体责任情况
1.责任传导。旗委党校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，原文传达巡察反馈意见，将整改任务分解至具体班子成员、相关办室及岗位，形成“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”的责任链条。
2.机制搭建。成立由党总支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调度，动态跟踪整改进度，及时解决整改堵点。
3.过程把控。对照“问题清单”，定期核查整改成效，对短期能完成的紧盯闭环，对长期任务细化阶段目标；整改过程中主动向巡察组汇报进展，邀请巡察组指导把关，避免整改“跑偏走样”。
4.成果巩固。整改完成后，梳理共性问题和制度漏洞，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，同时通过内部公示、征求群众意见等方式，接受监督并巩固整改成果。
（二）党总支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情况
1.第一责任履行。主动扛起“第一责任人”职责，亲自审定整改方案、部署整改任务、协调重点问题；对复杂疑难问题牵头领办，不定期与责任办室、责任人谈话，压实整改责任。
2.示范带动作用。带头参加整改专题学习、专题民主生活会，主动认领自身及班子存在的问题；以“钉钉子”精神推动整改，对整改不力的情况及时约谈提醒，确保整改不打折扣。
3.监督问效推进。亲自审阅每阶段整改报告，实地督查重点整改任务进展，对整改中出现的形式主义、敷衍整改等问题，严肃批评并要求立即纠正，确保整改工作真落地、见真效。
二、集中整改期内已完成的整改事项
旗委巡察组共向旗委党校反馈了2方面7个问题，已经完成整改7个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20条，已完成整改措施20条。推进整改中，健全完善制度5项。
（1） 落实“为党育才”要求仍需发力方面
1.教科研优质化发展存在短板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完善并落实科研管理和激励机制。完善了《中共敖汉旗委党校科研管理办法》，为科研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。2025年，党校教师共20人次参与市级以上科研课题研究，占全校教职工的64.52%。2025年立项市级以上课题5项，结项率达100%。其中《赤峰市科尔沁沙地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》《北疆文化建设视域下的赤峰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》2项科研课题，获评优秀课题。二是坚持以专为主、专兼结合原则，构建“专职教师+兼职教师”双师体系，通过选聘党政领导干部、专家学者、先进典型、优秀企业家、基层干部等充实兼职教师队伍，外聘教师师资库储备优秀兼职教师145人，以满足学员现实培训需求。三是大力推进精品课建设。加大精品课打造与推送力度，积极遴选推荐本校优质课程参加市级以上精品课评选。在赤峰市委党校举办的2025年全市党校系统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，我校教师荣获旗县区党校组第一名。
2.教学管理工作存在薄弱环节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严格落实集体备课制度要求。每学期均按计划至少组织一次集体备课活动，要求全体教师参加，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。留存完整的集体备课材料，确保集体备课活动规范、有效开展。二是常态化推进教学满意度调查工作。完善《中共敖汉旗委党校教学满意度评价管理办法》，强化结果运用。每个主体班次都及时开展教学满意度调查，样本量不少于参训学员的50%，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准确。三是扎实开展教学管理制度修订工作。结合最新政策文件，对党校教学管理制度进行全面修订完善。新制度更加贴合党校教学实际需求，进一步提高了党校教学管理的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为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。
3.对基层党校指导不到位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持续推进常态化指导工作。依据《关于在全旗各乡镇党校常态化选派工作指导员的通知》要求，包联教师严格落实每季度深入基层党校开展一次业务指导的规定。组织专兼职教师深入基层党校开展业务指导与教学督导，围绕课程建设、教学方法、师资培养等内容进行精准帮扶，有效推动基层党校教学质量与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。二是成功搭建基层党校交流提升平台。指导乡镇党校开展科研课题研究，推动旗乡党校教学、科研同步提升。
4.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不足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扎实推进中青年教师培养工作。扎实推进“传承·引领”工程，为每位中青年教师精准配备一名资深教师作为导师，开展“一对一”指导。通过教学研讨、课程观摩、经验传授等活动，助力中青年教师快速成长。二是有效建立师资培训成果分享机制。对教师外出培训实行统筹管理，建立培训档案。选派教师外出参加培训后，严格要求参训教师撰写详细且深入的培训心得，通过专题汇报、内部研讨等形式，将前沿理念、优质资源与心得体会在校内进行系统分享与二次转化，确保“一人受训、全员受益”，最大化培训效益。
（2） 风险防控意识亟需加强方面
5.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召开第四季度意识形态分析研判会议，结合巡察整改要求，在2025年末工作总结筹备阶段，明确要求各办室在总结教学培训、科研攻关、决策咨询等工作时，必须同步汇报意识形态工作融入情况，重点体现“课程思政”建设成效、科研选题的意识形态导向、咨政报告的政治站位等内容。二是强化备案管理，每次外聘教师授课，及时做好授课备案工作，流程执行规范有序。
6.廉政提醒工作落实不到位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从制度层面规范廉政提醒工作，制定《中共敖汉旗委党校股级干部任前廉政谈话制度》。为廉政提醒工作常态化开展提供制度保障。二是由分管副校长牵头组织对7名股级干部开展了集中廉政谈话，传达了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最新要求，结合党校工作实际梳理了股级岗位在教学管理、科研经费、学员管理等方面廉政风险点，逐一提出防控建议。通过整改，廉政提醒工作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，任前廉政谈话实现了“有章可循、应谈尽谈”。现任职股级、副股级干部对岗位廉政风险的认识显著提升，廉洁履职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。党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得到有效加强。
7.财务管理存在疏漏。
整改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完成固定资产登记入账，实现账实相符。二是规范采购管理程序，按相关要求，严格规范采购程序，每笔超千元以上预算支出均提交校委会研究。三是加强费用报销审核，依据相关管理办法明确报销流程与审核标准，强化费用报销审核。四是完善会计凭证管理，严格执行财政票据管理制度，原始凭证及附件均与记账凭证关联，清晰准确。五是完善了《中共敖汉旗委党校财务监督管理制度》，通过制度强化内部管理，全方位保障党校财务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
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
联系电话：0476-5900800。
